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 

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浙江水晶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晶光电”或“公司”）201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水晶光电关于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与控股股东

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预计的基本情况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水晶光电”或“公司”）控股股

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集团”)为切实解决星星集团及下属子公司

部分员工住房困难问题，稳定员工队伍、留住人才，根据保障房建设的有关政策

要求，决定在星星电子产业园区规划范围内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用于建设

限价商品房和职工公共租赁房。该项目由星星集团全资子公司台州星星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星星置业”）组织实施。 

星星置业于2013年6月30日竞得编号台土告字2013-035-043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所拍得土地6.1281公顷用于员工集资建设限价商品房和公司建设公共租

赁房，其中公共租赁房建筑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分配比例为浙江星星家电股

份有限公司40%，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5%，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5%。公司承担35%即建筑面积为8,750平方米的土地出让费用和建设费用，

预计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实际承担的费用总额根据项目完工后的实际造价

及分配的公共租赁房建筑面积计算。公共租赁房建设由星星置业组织实施，公共

租赁房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完工后公共租赁房产权归水晶光电所有。除公

共租赁房建造成本及相关费用支出以外，星星置业不收取组织实施服务费、代建

费等其他任何费用。 

公司因建设公共租赁房与关联方星星置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1、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9年9月28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31002000030525，注册

资本8,000万元，星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份，注册地址为台州市椒江区洪

家星星电子产业基地（后高桥），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法定代表人叶仙玉。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为星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截

至2013年6月30日，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8,783.15万元，净资产为

8,950.13万元；2013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402.93万元，亏损166.48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三、定价政策、依据及结算方式等相关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土地拍卖价格和实际房屋建设费用合计结算定价，预

期三年内建设完成，发生的费用按建设进度分期付款，计划于2013年8月支付相

应比例的土地款1,210万元，公共租赁房建设最后结算按完工后经审计的实际建

设决算价格计算。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建设公共租赁房主要是为稳定员工队伍，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对公司

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经星星集团公司长期努力以及地方政府各级各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星星置业竞拍到星星电子园区原规划范围内土地建设限价商

品房和公共租赁房。长期以来，公司员工住宿、饮食等后勤服务借助于星星置业

的资源，本次建设公共租赁房缓解了上述问题。本次建设公共租赁房与之发生的

关联交易遵循建设成本价格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关联交易事项内容 关联方 
三年内预计发生

的交易总额 

本次实际拟发生

的交易金额 

建设公共租赁房 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 约4,000  1,210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稳定员工队伍，不会对公司的独

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交易事项易遵循建设成本价格定价原则，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保荐机构对于公司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雷   亦     徐长银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12日 

 

 




